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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
为配合警服改革，在公安部被装主管部门统一部署下开展本标准的起草工作。本标准是在总结我国

警服多年来研制、生产、使用的经验，并收集、借鉴国内外相关产品及资料的基础上制定的。
《警帽 大檐帽罩》是 ９９式警帽系列标准之一。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提出。
本标准由公安部警用械具警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总后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、南京利达服装有限公司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吴同林、丛金林、张建芳。
本标准由公安部装备财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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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帽 大檐帽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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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┐┐批准 ┐┐实施

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 ９９式警帽—大檐帽罩的款式、规格、技术要求、检验、标志与包装。
本标准适用于 ９９式警帽—大檐帽罩。

 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，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

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
ＧＢ２５０—１９９５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

ＧＢ燉Ｔ６８３６—１９９７ 涤纶缝纫线

ＧＡ２５１—２０００ 警服标志

ＧＡ２５２—２０００ 警服包装

ＪＳＢ４１—１９９３ 铝气眼

 款式、规格

 款式

警帽—大檐帽罩的款式见图 １。
 规格尺寸

 警帽—大檐帽罩按大檐帽的尺寸分为六个规格，其规格尺寸、极限偏差按表 １规定。
 规格尺寸测量位置见图 ２～图 ４，图中所标注的数字为表 １中各测量部位编号。

图 １ 警帽—大檐帽罩款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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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警帽—大檐帽罩规格尺寸 ｃｍ

图号 编号 部位名称
规 格 尺 寸

１ ２ ３ ４ ５ ６
极限偏差

２

３

４

１ 帽前瓦高

２ 帽瓦两侧高

３ 帽后瓦高

４ 帽顶纵长

５ 帽顶横宽

６ 帽口内围

７ 后开叉高

６．１

４．１

２７．９ ２７．５ ２７．１ ２６．７ ２６．３ ２５．９

２６．９ ２６．５ ２６．１ ２５．７ ２５．３ ２４．９

６３．０ ６２．０ ６１．０ ６０．０ ５９．０ ５８．０

３．０

±０．２

±０．３

±０．４

±０．２

图 ２ 图 ３

图 ４

 技术要求

 材料

 面料颜色：藏蓝色、漂白色（白色大檐帽罩用）。
 气眼颜色：黑色、铝本色（白色帽罩用）。
 缝纫线颜色：与面料颜色相匹配。
 材料规格及用途按表 ２规定。

表 ２ 材料规格及用途

材 料 名 称 规 格 标 准 号 用 途

军港呢
１５０Ｄ×１５０Ｄ

５４７×３６２根燉１０ｃｍ ２０３ｇ燉ｍ２
—

毛涤细纹华达呢
毛 ５０％、涤 ５０％ ６８Ｓ燉２×５０Ｓ燉１

３９３×２９７根燉１０ｃｍ
—

帽顶、帽瓦、帽牙条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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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（完）

材 料 名 称 规 格 标 准 号 用 途

铝气眼 ４号 ＪＳＢ４１ 帽徽孔

涤纶缝纫线 （６０Ｓ燉３）９８ｔｅｘ×３ ＧＢ燉Ｔ６８３６ 缝纫

低压聚乙烯膜 — — 标志、尺寸带

白棉线绳 ２８×８×３（２１Ｓ燉８×３） — 帽牙条衬绳

领勾 ７号 — 后开叉

 色泽及下料规定

 表面颜色与上级主管部门发放的标样对比，应符合 ＧＢ２５０—１９９５规定的 ４级，每顶必须一致。
 非表面部位色差不低于 ３级；评定级别按 ＧＢ２５０规定。
 裁片纱向及拼接按表 ３规定。

表 ３ 裁片纱向及拼接

部位 裁片名称 下料方向 允斜极限
拼 接

道数燉道 拼口大小
要 求

帽罩

顶面 经 — — — —

瓦面 纬
下口两点

与纬纱平
— — —

牙条 斜 — — — —

 缝制

 缝制针距：明线针距 １２～１４针燉３ｃｍ；暗线针距 １１～１２针燉３ｃｍ。
 环缝针距：９～１１针燉３ｃｍ，切边宽不大于 ０．２ｃｍ，环缝宽不小于 ０．４ｃｍ、不大于 ０６ｃｍ。
 缝纫线路顺直，定位准确，距边宽窄一致，结合牢固，松紧适度。
 缝制工艺按表 ４规定。

表 ４ 缝制工艺 ｃｍ

部位 工 序 名 称 缝 头
缝制形式及

缝线道数
明线距边 要 求

帽顶、瓦

合帽瓦左、右缝 ０５ 明暗线各一道 ０１５ 侧缝缝头向前倒，明线压在帽前瓦上

合帽瓦后缝 １０ 暗线一道 — 劈缝，缝头环缝

帽顶、瓦结合 ０５ 明暗线各一道 ０１５ 缝头倒向帽顶，明线压在帽顶上

牙条

绱牙条
瓦 ０６

牙条 ０８

暗线一道

明线一道
０１５ 牙条宽 ０．３，开叉处起针

压开叉明线 １０ 明线一道 ０５ 后开叉两边压明线，叉口打结回针牢固

气眼、
领勾、

标志布

钉气眼 — — —
在前瓦缝正中距下口 ２２钉 气 眼 一 个，
反面粘衬

钉领勾 — — — 左勾右环，齐开叉边匀钉两副

绱标志布 — — —
绱在开叉反面，一边用手针在下口 处 固

定，把开叉口盖住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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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观质量

产品整洁美观，平服、圆顺挺括，无烫光，线路规整，左右对称。

 检验及检验规则

 检验项目、检验方法及缺陷分类按表 ５规定。
表 ５ 检验项目、检验方法及缺陷分类表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轻 缺 陷 重 缺 陷 严重缺陷

１ 成品尺寸 测量

主 要 部 位 超 出 公 差 ≥

５０％，非 主 要 部 位 超 出

公差≥１００％

主 要 部 位 超 出 公 差 ≥

８０％，次 要 部 位 超 出 公

差≥１５０％

主 要 部 位 超 出 公 差 ≥

１００％，次 要 部 位 超 出

公 差 ≥２００％，影 响 产

品制式

２ 色差

与 ＧＢ ２５０样 卡 对

比，被 测 部 位 须 纱 向

一 致，视 线 与 被 测 物

成 ４５°角，距离 ６０ｃｍ
目测

面 料 同 顶 色 差 低 于 ４
级，明 显 部 位 线 与 面 料

部位低于 ３—４级

面 料 同 顶 线 与 面 料 色

差≤３—４级；

面 料 同 顶 线 与 面 料 色

差≤３级

３
材质及

加工致残
观察、对比

面 料 表 面 明 显 部 位 残

疵 不 易 看 出；表 面 非 明

显 部 位 残 疵＜１ｃｍ 明

显 看 出；针 眼 １ｃｍ 内；
表面部位扎断纱 ２根

面 料 表 面 明 显 部 位 残

疵 ≥１ｃｍ，明 显 看 出；
表 面 非 明 显 部 位 残 疵

＞１ｃｍ或 １ｃｍ内两处

以 上 明 显 看 出；表 面 明

显 部 位 扎 断 纱 ３～ ４
根，对坚固有严重影响

面 料 表 面 明 显 部 位 残

疵≥２ｃｍ以上，明显看

出，扎 断 纱 ５根 以 上，
表面部位破洞

４ 下料 观察、对比
纱 向 错，对 使 用、制 式

无影响

纱 向 错，对 使 用、制 式

有 影 响；用 错 辅 料，对

使 用、制 式、美 观、坚 固

影响不大

纱 向 错，对 使 用、制 式

有 严 重 影 响；用 错 辅

料，严 重 影 响 使 用、制

式、美观、坚固

５ 缝制质量 观察、测量

明 线 不 顺 直，宽 窄 稍 有

不 均；稍 不 平 服；接 线

处 明 显 双 扎≥１ｃｍ，起

落 针 处 无 回 针；３０ｃｍ
有 两 处 单 跳 和 连 续 跳

针；上 下 线 稍 有 不 合；
明 线 不 到 头；双 道 线、
不 承 受 拉 力 部 位 开 断

线 ２针 以 上；打 结 错

位；表 面 部 位 明 线 下 炕

不 影 响 牢 固，未 按 规 定

使 用 专 用 设 备 不 影 响

牢固

表 面 明 线、单 道 线 路、
承受拉力部位开断线 １
针；打 结 不 牢 固；明 线

严 重 不 规 整，上 下 线 不

合 影 响 牢 固；未 按 规 定

使 用 专 用 设 备 影 响 牢

固

表 面 明 线、单 道 线 路 承

受 拉 力 部 位 开 断 线 ２
针 以 上；表 面 部 位 毛 漏

影响使用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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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５（完）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轻 缺 陷 重 缺 陷 严重缺陷

６

７

８

９

１０

缝制质量 观察、测量

针 距 低 于 规 定 ２针 以

内（含 ２针）

针 距 低 于 规 定 ３针 以

上
—

帽顶抻吃不匀、不圆顺
帽 顶 抻 吃 明 显 不 匀、不

圆顺
—

帽 瓦 抻 吃 不 匀，无 明 显

起扭

帽 瓦 抻 吃 严 重，明 显 起

扭
—

帽 徽 孔 位 置 偏

≥０．３ｃｍ，气 眼 轻 微 松

动，气眼稍有残缺

帽 徽 孔 位 置 偏 ≥

０．５ｃｍ，气 眼 严 重 松

动，气眼残缺

—

后 开 衩 轻 微 不 平 服，长

短互差≥０３ｃｍ

后 开 衩 裂 口，长 短 互 差

≥０５ｃｍ
—

１１ 线头 观察
表 面 部 位 有 线 头、里 面

部位线头多于 ４根

表 面 部 位 线 头 多 于 ５
根

—

１２ 污迹 观察、测量

表 面 明 显 部 位 ≥

０５ｃｍ，不 易 看 出；表

面 非 明 显 部 位≥１ｃｍ，
不易看出；里面≥２ｃｍ

表 面 明 显 部 位≥１ｃｍ，
较 明 显；表 面 非 明 显 部

位≥２ｃｍ，较明显

表 面 明 显 部 位≥２ｃｍ，
且醒目

１３
标识、

检验章
观察

标 识 不 清 尚 可 辨 认 号

型；标识歪斜，位置偏

标 识 不 清，无 法 辨 认 号

型；标 识 钉 错 位 置；标

识 规 格、标 志 与 标 准 不

符，无检验章

无标识

１４ 熨烫 观察 面料熨烫有极光
熨 烫 极 光 严 重 造 成 线

熔，影响牢固
面料烫糊≥１ｃｍ

 检验规则

 检验分类

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。
 型式检验

当首次生产、停产后恢复生产、生产设备或生产工艺进行了较大改造或改进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 质量一致性检验

质量一致性检验分四个组别。
Ａ组检验（逐批）：对产品外观进行全数检验。
Ｂ组检验（逐批）：抽样进行全项目检验。
Ｃ组检验（周期）：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半年进行一次，检验项目可根据生产的质量情况确定，受试样

品从交收检验合格品中抽取。
Ｄ组检验（周期）：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进行一次的全项检验，或行业抽查。

 抽样与组批规则

 组批规则

交付检验的批应由同一生产批的产品组成。
 抽样规则

型式检验的样本数不应小于 ５顶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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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一致性检验的样本数量规定如下：
母本数 ５０００顶以下时，样本数为 ４０顶；母本数在 ５０００顶到 ２００００顶时，样本数为 ５０顶；母本数

大于 ２００００顶时，样本数为 ６０顶。
 判定规则

 单顶产品（样本）判定

合格品：严重缺陷数＝０ 重缺陷数＝０ 轻缺陷数≤３
或 严重缺陷数＝０ 重缺陷数≤１ 轻缺陷数＝０

 批量判定

合格品批：样本中合格品数不小于 ９５％。

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及储存

 标志按 ＧＡ２５１规定执行，并在标志签帽口围尺寸前加注产品规格，如“１号”。
 包装、运输与储存按 ＧＡ２５２规定执行。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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